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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2 证券简称：ST 三木 公告编号：2026-67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暨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木建发”）、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福州轻工”）近期出现部分债务逾期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有关规定，本次部分债务逾期支付已达到 15 个交易日，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债务逾期基本情况

（一）光大银行债务逾期情况

公司于2023年9月23日披露了《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62），

涉及以下担保事项：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福州轻工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州分行申请 12,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以公司名下位于福州市台

江区新港街道群众东路93号三木大厦一至六层、九层至十七层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授信期限为 2年。

近日，公司及福州轻工分别收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发来的《履

行连带责任保证通知书》《逾期融资本息催收函》，福州轻工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分行签订《综合授信协议》及开立国内信用证，授信业务品种为国内信

用证。该笔贷款已于 2026 年 5 月 22 日到期，前述合同项下的本金余额 55,000,000

元及相应利息 220,000 元，合计 55,220,000 元。根据合同规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分行自逾期之日起按年利率 7.2%执行计收逾期利息，请福州轻工及时

清偿所欠本金及相应利息，三木集团及时履行所承担的还款及担保责任。

截至目前，福州轻工尚未偿还上述相关借款、利息等，公司担保的上述相关债

务已逾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被担保人于债务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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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十五个交易日内未履行还款义务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自 2026 年 5 月 22

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债务逾期支付已达到 15 个交易日。

（二）华夏银行债务逾期情况

1、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1 日披露了《关于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15），于 2025 年 6 月 20 日披露了《关于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51），涉及以下担保事项：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木建发”）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闽江支行申请

不超过 7,000 万元授信额度，由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武夷山三木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武夷山三木实业”）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授信期限为 1 年，承担保

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自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和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之间孰

晚者起算。

近日，公司、武夷山三木实业（担保人）、三木建发（债务人）收到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州闽江支行发来的《催收逾期贷款/欠息通知书》，根据债务人与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闽江支行于 2025 年 12 月 4 日签署的《银行承兑协议》(主合

同)及担保人于 2025 年 3 月 23 日、2025 年 6 月 20 日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

保合同)，三木建发申请并由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闽江支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

票已到期，三木建发未按约定足额交存应付票款，导致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

闽江支行发生垫款，垫款本金为 11,683,660.53 元。截至本通知之日，三木建发已

欠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闽江支行本金及利息为 11,689,502.36 元。请三木建

发抓紧落实还款资金，及时清偿所欠垫款本金、利息等。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安排

公司、三木建发、福州轻工可能会面临支付罚息、违约金等情况，同时公司为

福州轻工上述信贷业务提供保证及抵押担保，公司及子公司为三木建发上述信贷业

务提供保证担保，可能导致公司代为清偿相关债务。上述逾期担保债务的本金及利

息合计 6,690.9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5.46%。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采取措施，督促三木建发、福州轻工尽快完成上述债务的

清偿义务，并将对三木建发、福州轻工上述借款支付事宜及时跟踪，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及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 2026 年 6 月 1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8,950 万元；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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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337,840 万元；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86,728

万元；公司上述三项担保合计金额为 433,51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 3593.19%。上述对外担保事项中，逾期担保金额（本金及利息）为 8,116.7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67.27%，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12 日


